附件2
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赴新疆伊犁州支教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（  岁）
	
	照片

	民  族
	
	年  级
	
	学    制
	
	

	政治面貌
	
	专  业
	
	

	学  院
	
	导师姓名
	
	

	以往教学实践经历
	起止时间
	地   点
	内   容

	
	
	
	

	申报学科(限填3个)
	
	联系电话
（手机）
	

	申请理由（限150字以内）
	

	学习（工作）简历
	

	任职情况
	

	科研与获奖情况
	

	导师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培养单位意见：同意推荐，同时因支教实践耽误的课程学习，待回校后由学院统筹安排。
单位盖章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审查意见
	


注：如超出一页，请正反面打印；申报学科包括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和地理，请按照支教意愿排序，限填3个。
